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竹县建成区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经开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治理屋顶违法搭建行为，提升城市形象，保障居住安全，经县政府领导同意，现将《大竹县建成区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9日        

大竹县建成区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县建成区部分房屋因建筑工艺和使用年代久远，屋顶出现漏雨情况，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部分业主因此在屋顶搭建雨棚或修建其他建（构）筑物（设施）以防漏或隔热，而少部分业主为追求个人利益，借机在屋顶进行违法搭建，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房屋安全。为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居住环境，保障居住安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整治目标 

全面清理整治城区内房屋顶层违规搭建的雨棚及其它建（构）筑物（设施），解决“蓝帽”现象，提升城市形象，保障居住安全。

二、整治内容

（一）规范一批。符合下列条件的，予以保留：1．无结构性安全隐患；2．实际用途仅限于防漏、隔热；3．符合坡屋顶防漏设施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二）整改一批。存在以下情形但确属防漏刚需的，须在30日内完成整改：1．设施存在锈蚀、破损等安全隐患；2．改变原设计用途或存在加层扩建行为；3．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关于消防通道、逃生出口的规定。

（三）拆除一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律强制拆除：1．设置夹层、隔断等具有居住功能的构造；2．形成四周围合，改变防漏隔热功能的；3．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达标。

三、整治要求

（一）规范整改要求。对必须进行整改规范的，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自行整改或拆除。

（二）规范拆除程序。对必须依法强制拆除的，严格按以下程序进行强制拆除：1．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时应同步告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2．强制拆除前需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同时催告和公告；3．拆除过程全程音像记录，贵重物品由公证处现场公证。

四、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25年1月16日—2025年3月31日）。由各街道办牵头，县综合执法局配合对辖区内的房屋屋顶搭建情况进行逐户排查，详细记录业主基本信息，各类建（构）筑物的位置、面积、结构、用途等。县综合执法局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对现状进行锁定，为后续整治工作提供依据。

（二）宣传发动阶段（2025年4月1日—2025年4月30日）。各街道办充分利用社区或小区业主微信群、公众号、社区公告栏、房屋楼栋门口等阵地广泛宣传整治目标、整治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5年5月1日—2026年6月30日）。对经县综合执法局确定为功能性防漏或隔热的，业主按本方案整治要求对防漏隔热设施顶面进行统一规范后予以保留；对年久失修、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擅自改变设计用途或影响消防安全等但确属防漏或隔热刚需的，依法依规按要求自行拆除或按本方案整治要求自行整改；对借屋顶防漏或隔热为名设置用作居住、经营、加层等用途的建（构）筑物（设施），依法组织强制拆除。

（四）建立长效机制（长期）。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效。

1．构建协调治理体系。县级相关部门、街道办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加强日常巡查，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及时发现、制止、上报。部门与街道办之间资源共享，形成工作合力，杜绝违规设置屋顶建（构）筑物（设施）。

2．规范设置流程管理。为切实维护居民合法权益，保障民生要求，房屋屋顶防漏（隔热）确属刚性需求，需新设置防漏或隔热设施的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提交材料要求：A.设置指导申请表；B.不动产权证书、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多业主共楼栋的需征得整个楼栋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2）确保结构安全：新设置防漏或隔热设施的业主必须确保其结构安全，安全施工、安全使用。

（3）加强风貌管控：统一使用灰色彩瓦或铝瓦，屋脊高度自檐口起算不超过2.1米，檐口挑出宽度≤0.6米。

（4）做好排水系统：须设置组织排水系统，排水不得直接排向相邻建筑或公共通道。

五、职责分工 

（一）街道办事处：开展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加强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新增违法搭建行为，并及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配合职能部门做好专项整治等工作。

（二）县综合执法局：负责对已摸排出违规搭建的建（构）筑物（设施）督促其自行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组织强制拆除。

（三）县住建局：对建筑结构、建筑安全、施工安全进行技术指导和督促产权使用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四）县自然资源局：根据整治工作需要提供建筑规划等相关图纸，对擅自搭建的建（构）筑物（设施）出具规划定性意见，为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五）县公安局：负责对暴力抗法、妨碍执行公务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打击。

（六）县财政局：负责保障专项整治工作经费。 

六、组织保障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县上成立以县委副书记唐启文为组长，副县长杨柳为副组长，县级相关部门、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附件1），负责统筹协调整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明确职责、通力协作、齐抓共管。

（二）强力整治，严格程序。各单位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和工作预案，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在整治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讲究工作技巧，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程序，完备执法手续。

（三）督导检查，确保成效。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牵头成立督查小组，定期调度、指导专项整治工作，确保整治效果。

附件：1．大竹县建成区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摸底排查情况

统计表

3．房屋屋顶防漏设施设置指导申请表

附件1

大竹县建成区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组  长：唐启文   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杨  柳   副县长

成  员：黄  东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

黄太章   县住建局局长

陈方楠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龚雄飞   县公安局副局长

唐昌秀   县财政局局长

沈健成   县司法局局长

吴丽君   竹阳街道办主任 

高旭东   白塔街道办主任

于勐婷   东柳街道办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综合执法局，办公室主任由甘小勇兼任，负责专项整治日常工作。此项工作结束后工作专班自行撤销。

附件2

房屋屋顶违规建（构）筑物（设施）摸底排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违规建（构）筑物

（设施）业主
	详细地址
	房屋结构
	设施类型
	搭建日期
	材质
	颜色
	使用用途
	四周是否

围挡
	备注

	1
	
	
	
	
	
	
	
	
	
	

	2
	
	
	
	
	
	
	
	
	
	

	3
	
	
	
	
	
	
	
	
	
	

	4
	
	
	
	
	
	
	
	
	
	

	5
	
	
	
	
	
	
	
	
	
	


附件3

房屋屋顶防漏设施设置指导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业主

基本情况
	□ 法人  □公民  □个体工商户  □其他组织

	
	名称（或字号）
	

	
	姓 名〔自然人、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性别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号码
	
	出生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住址或住所
〔住址、住所、经营场所〕
	

	防漏设施设置详细地址
	

	防漏设施结构材料颜色
	

	承诺书
	申请人承诺：所提交材料（原件或复印件）是真实有效的，如有虚假，自觉接受有关机关行政处罚；施工安全、日常使用、维护等安全均由申请人自行负责。如因虚假而导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捺印）：

     年   月   日

	初核意见
	业主委员会意见：



	
	物业服务单位意见：



	
	村民（社区居民）委员会意见：



	规划建设执法人员现场踏勘情况
	签名：                    年   月   日

	规划建设执法机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大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备注：1．“初核意见”中无业主委员会的，“业主委员会意见”不填；2．“初核意见”中无物业服务单位的，“物业服务单位意见”不填；3．申请人完善本申请表第1页相关信息后送至大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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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